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1、 供方开具以采购人单位名称为抬头的发票 。

2、 付款方式： 验收合格后一次性支付全部货款673886.00元 (大写： 人民

币陆拾柒万叁仟捌佰捌拾陆元整)。

十、 违 约责任：

供方所交付的货物品种、 型号、 规格、 质量不符合国家规定标准及合同要求

的， 或者供方不能交付货物或完成系统安装、 调试的，供方应向需方支付合同金

额总值0.5%的违约金，需方有权解除合同，并要求赔偿损失。 供方如逾期完成

的，每逾期一日供方应向需方支付合同金额的 0.5 %违约金。

需方无正当理由拒收货物、 拒付货款，需方应向供方偿付拒收拒付部分设备

款总额0.5%的违约金； 需方如逾期付款的， 每逾期付款一日的需方应向供方偿付

所欠合同金额0.5%的违约金。

十一、 供 需双方应严格遵守询价文件要求，如有违反，按询价文件的规定处

理 。

十二、 因货物的质量问题发生争议， 由新乡市法定的质量检测机构进行质量

检测或鉴定 。

十三、 项 目询价文件及其修改和澄清、 及供方投标文件、 供方在投标中的有

关承诺及声明均为本合同的组成部分。

十四、本合同签订和履行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， 因履行合同发生的争议，

由供需双方友好协商解决，如协商不成的，任何一方均可向签订合同地人民法院

提起诉讼 。

十五、 本 合同未尽事宜， 供需双方可签订补充协议， 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

效力，但 不能违反询价文件及供方的投标或报价文件所规定的实质性条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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